关于向社会公开征求《宁波市建设工程停车配建指标规定》意见的公告

根据国家发改委等四部委《关于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的意见》（国办函[2021]46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我局会同市公安局联合起草了《宁波市建设工程停车配建指标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标规定》），为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人士可在2025年5月18日前，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邮寄至：宁波市鄞州区和济街9号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总规处（邮编：315042）。来信请注明“《宁波市建设工程停车配建指标规定》意见建议”字样。

联系人：张老师，0574-89180465；马老师，0574-89187307；
附件：《宁波市建设工程停车配建指标规定（征求意见稿）》



附件
宁波市建设工程停车配建指标规定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合理有效地配置城市土地与空间资源，保障城市交通协调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以及《宁波市停车场规划建设和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宁波市行政区范围。
第三条  各类建设工程配建停车（包括机动车停车场和非机动车停车场）应符合本规定要求。
第四条  配建停车场的布局、结构、设备和交通标志标线等应严格按照国家、省、市的有关规范执行。配建非机动车停车场的设计宜考虑远期进行改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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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配建指标及相应规定
第五条  居住类建设工程的停车配建指标可按下表计算。
	大类
	中类
	计量单位
	机动车停车位指标
	非机动车停车位指标

	Ⅰ
居住
	Ⅰ-1商品房
	车位/100m2建筑面积
	1.05
	0.8

	
	Ⅰ-2租赁住房
	
	0.5
	3.0


注1、居住类临街商业等部分的配建车位宜就近设置。
2、共有产权住房、配售型住房等参照Ⅰ-1商品房类执行；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市场化租赁住房、宿舍等参照Ⅰ-2租赁住房类执行。
3、居住类建设工程应设置访客停车位，设置数量不计入应配建停车位总数，访客停车位数量不应小于应配建机动车停车位总数的2%，且不宜超过20个。访客车位宜集中设置。

第六条  办公类建设工程的停车配建指标可按下表计算。
	大类
	中类
	计量单位
	机动车停车位
指标
	非机动车停车位
指标

	Ⅱ
办公
	Ⅱ-1行政办公
	车位/100m2建筑面积
	1.3
	1.0

	
	Ⅱ-2其他办公
	
	1.0
	


注：1、科研、研发类建设工程可参照其他办公类执行。
2、办公类建设工程宜设置一定比例的地面非机动车位。

第七条  商业类建设工程的停车配建指标可按下表计算。
	大类
	中类
	计量单位
	机动车停车位指标
	非机动车停车位指标

	Ⅲ
商业
	Ⅲ-1综合商业
	车位/100m2建筑面积
	1.1
	1.5

	
	Ⅲ-2专业市场
	
	1.2
	0.7

	
	Ⅲ-3菜市场
	
	1.5
	2.0


注：1、Ⅲ-1综合商业类包括商业综合体、商业步行街、居住类临街商业、零售网点、超市、净菜超市等。
2、商业类建设工程宜设置一定比例的地面非机动车位。
第八条  文体场馆建设工程的停车配建指标可按下表计算。
	大类
	中类
	计量单位
	机动车停车位指标
	非机动车停车位指标

	Ⅳ
文体场馆
	Ⅳ-1大型体育场馆
	车位/百座
	6.0
	20

	
	Ⅳ-2中小型体育场馆
	
	3.0
	30

	
	Ⅳ-3影剧院
	
	6.0
	10

	
	Ⅳ-4会展场馆
	车位/100m2建筑面积
	0.9
	3.0

	
	Ⅳ-5博物馆、群艺馆、科技馆、图书馆、文化活动中心
	
	0.8
	4.0

	
	Ⅳ-6娱乐性体育场馆
	
	1.4
	4.0


注：1、本大类中，Ⅳ-1大型体育场馆指体育场≥1.5万座，体育馆≥0.4万座；Ⅳ-2中小型体育场馆指体育场＜1.5万座，体育馆＜0.4万座。
2、Ⅳ-1大型体育场馆选址可根据交通影响评估结果确定配建车位数。
3、不设观众座位的小球馆、游泳馆等参照Ⅳ-6娱乐性体育场馆执行。

第九条旅馆、餐饮、娱乐建设工程的停车配建指标可按下表计算。
	大类
	中类
	计量单位
	机动车停车位指标
	非机动车停车位指标

	Ⅴ
旅馆、餐饮、娱乐
	Ⅴ-1旅馆
	车位/100m2建筑面积
	0.8
	2.0

	
	Ⅴ-2餐饮、娱乐
	
	1.5
	2.0


旅馆内附设的餐饮、娱乐设施应按Ⅴ-2类计算后进行累加。

第十条 医院、福利院等建设工程的停车配建指标可按下表计算。
	大类
	中类
	计量单位
	机动车停车位指标
	非机动车停车位指标

	Ⅵ医院、福利院
	Ⅵ-1医院
	车位/100m2建筑面积
	1.7
	1.0

	
	Ⅵ-2基层卫生服务机构
	有住院病床
	
	1.0
	1.0

	
	
	无住院病床
	
	0.7
	1.0

	
	Ⅵ-3疗养院
	
	0.4
	1.0

	
	Ⅵ-4福利院、养老院
	
	0.3
	0.9



第十一条  教育设施建设工程的停车配建指标可按下表计算。
	大类
	中类
	计量单位
	教工机动车停车位
	学生接送机动车停车位
	非机动车停车位指标

	Ⅶ教育设施
	Ⅶ-1大中专院校
	车位/百学生
	4.0
	--
	50

	
	Ⅶ-2中学
	车位/班
	3.8
	2
	20

	
	Ⅶ-3小学
	
	3.8
	4
	3.5

	
	Ⅶ-4幼儿园
	
	1.5
	1.5
	1.5


注：1、新建中小学应设置专用的停车接送系统，建筑方案应合理布局停车场出入口、停车区域、接送通道、等候区和安全隔离等设施。
2、幼儿园配建教工机动车位可与相邻地块统筹设置，方便使用，且设置便捷的人行通道。

第十二条  游览场所的建设工程配建指标可按下表计算。
	大类
	中类
	计量单位
	机动车停车位指标
	非机动车停车位指标

	Ⅷ游览场所
	Ⅷ-1综合公园、社区公园
	车位/公顷占地面积
	10
	50

	
	Ⅷ-2专类公园
	
	40
	50


注：游览场所内附设的餐饮、商业、体育、文娱等设施应按相应建筑类别计算后进行累加。

第十三条  工业仓储建设工程的停车配建指标可按下表计算。
	类别
	计量单位
	机动车停车位指标
	非机动车停车位指标

	Ⅸ工业、仓储设施
	车位/100m2建筑面积
	0.3
	0.8


注：1、工业、仓储设施按照实际建筑面积计算配建指标，配套用房应按相应建筑类别计算配建指标后进行累加。
2、创新型产业用地（M0）建筑的机动车停车位指标按照0.6车位/100m2建筑面积执行，非机动车停车位指标按照0.8车位/100m2建筑面积执行。

第十四条  建筑工程配建特殊机动车辆停车位指标不应小于下表规定。
	车位类型
	建筑类型
	停车位配建指标

	装卸车位
	Ⅱ办公
	每30000 m2建筑面积应设置1个，且最高3个

	
	Ⅴ-1旅馆
	每100个客房设置1个；超过3个时，每增加200个客房应增设1个

	
	Ⅲ-1综合商业、
Ⅲ-2专业市场
	每5000 m2建筑面积应设置1个；超过3个时，每增加10000 m2应增设1个；超过6个时，每增加15000 m2应增设1个

	
	Ⅳ-4会展场馆、Ⅹ工业、仓储设施
	按照具体生产条件或需求确定

	出租车车位
	Ⅴ-1旅馆
	每100个客房应设置1个；超过3个时，每增加150个客房应增设1个

	
	Ⅱ办公
	每10000 m2建筑面积应设置1个；超过3个时，每增加15000 m2应增设1个

	
	Ⅴ-2餐饮、娱乐
	每3000 m2建筑面积应设置1个

	
	Ⅲ商业
	每3000 m2建筑面积应设置1个

	
	Ⅵ医院
	每5000 m2建筑面积应设置1个

	
	Ⅳ-3影剧院
	每300个座位应设置1个

	
	Ⅳ-5博物馆、群艺馆、科技馆、图书馆、文化活动中心、Ⅳ-6娱乐性体育设施
	每5000 m2建筑面积应设置1个

	
	Ⅳ-1大型体育场馆、Ⅳ-2中小型体育场馆
	每1000个座位应设置1个

	大客车
车位
	Ⅴ-1旅馆
	每50个客房应设置1个；超过6个时，每增加100个客房应增设1个。

	
	Ⅶ教育设施
	1500个师生以下的学校应至少设置1个；1500个师生及以上的学校应至少设置2个；大专院校应至少设置3个

	
	Ⅳ-5博物馆、群艺馆、科技馆、图书馆、文化活动中心
	每5000 m2建筑面积应设置1个

	
	Ⅳ-1大型体育场馆、Ⅳ-2中小型体育场馆
	每1000个座位应设置1个

	
	Ⅷ游览场所
	每10000 m2游览面积应设置1个

	无障碍停车位
	1、 总停车数在100辆以下时应至少设置1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100辆及以上时应设置不少于总停车数1%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2、 特级、甲级体育场馆内应设置不少于停车数量2%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且不少于2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乙级、丙级体育场馆内应设置不少于2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注1、除装卸车位外，其他特殊停车位都计入配建停车位数。
2、装卸车位配建指标按轻型车为计算当量。


第三章 指标适用
第十五条  本规定停车配建指标为建设工程需要达到的最低标准。机动车位配建指标以标准小型车为计算当量，非机动车配建指标以自行车为计算当量。
第十六条  下述几种情况，城市资规主管部门会同城市交通主管部门可根据建设工程所在区位、周边道路状况、公交服务水平等因素对其停车配建指标另行规定，并在地块规划条件中予以明确：
（一）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
（二）城市核心区零星插建项目及城市特定区域重要建设项目；
（三）火车站、客运码头、长途汽车站等综合交通枢纽及周边区域；
（四）对非居住类建设项目，若新建项目位于已批复的建设规划中确定的轨道交通站点周边且符合以下情况，可将其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进行折减。
轨道交通站点上盖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可按不小于规定的80%配置；轨道交通站点互联互通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可按不小于规定的85%配置；如建设项目有1/2用地面积位于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直线距离200米范围之内，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可按不小于规定的90%配置。
（五）其他需要对停车指标做特殊规定的建设项目。
第十七条  在同一建设工程中包含不同建筑功能的，应按相应指标分别计算停车配建车位，再进行累加。配建车位计算出现小数的，累加后向上取整。
第十八条  新建项目不应采用机械式停车库，改扩建项目因用地紧张可采用机械式停车库，且不宜采用升降横移等低效类型，并满足相关规范设置要求。地下机械式停车位按其车位数的80%计入总停车数，地面机械式停车位按其车位数的90%计入总停车数。
第十九条  结合建设工程设置的公共停车场宜与配建车位分开设置，如公共停车场设置于地下室，应方便使用，设置独立或相对独立的地库出入口。
第二十条  既有建筑改变使用性质，应按改变后的使用性质计算停车配建指标。改、扩建项目的改、扩建建筑部分应按本规定配建停车位。
城市更新中的改扩建项目，应充分考虑保留建筑停车需求，鼓励采用智能化停车设备等形式补足保留建筑停车缺口。
第二十一条  新建项目应控制微型车位设置数量，商品房项目微型车位设置数量不应超过配建机动车位总数的2%，其他建设项目不应超过5%。微型车位按其车位数的70%计入配建车位数。
第二十二条  村庄建设工程项目、本规定未涵盖的特殊建设工程项目停车配建可参照本规定及相关标准、规范执行，并根据建筑功能的实际停车需求综合论证分析后确定。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所用名词定义如下：
配建停车场：指各类建设工程依据有关规定所附设的，为本建设工程内各类人员及访客提供机动车、非机动车停放的专用场所。
公共停车场：指为社会车辆提供公共停车服务的停车场。
建筑面积：本规定中用于计算停车配建指标的建筑面积是指包括建设工程地上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和地下空间用于商业、办公、娱乐、仓储等经营性用途部分的建筑面积。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202x年x月x日起施行，原《宁波市建设工程停车配建指标规定》同时废止。
本规定施行前已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或已取得有效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并在202x年x月x日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建设项目，可按原规定执行。
